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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启政办发〔2020〕65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建设
和技术标准战略若干奖励政策意见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：

《关于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和技术标准战略的若干奖励政

策意见》已经市政府第 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12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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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质量品牌建设
和技术标准战略的若干奖励政策意见

为充分发挥质量品牌和技术标准在激励企业做大做强中的战

略性、基础性、支撑性作用，促进我市特色产业和规模企业转型

升级，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以加快

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，进一步加强政策导向，建立符合我市

产业结构的质量品牌建设和技术标准战略运行机制，全面提升经

济核心竞争力，推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激励措施

（一）实施品牌培育

1.获评国家“驰名商标”的企业或“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企

业”奖励 80 万元；获评“江苏省产业集群品牌培育基地”的单位或

“江苏省商标品牌战略实施示范企业”奖励 20万元；获评马德里商

标国际注册的企业奖励 5万元。

2.首次获评“江苏精品”产品的企业奖励 20万元，成功复评“江

苏精品”的企业奖励 5 万元；成功实施品牌价值评价的企业奖励 5

万元。

3.首次公示的国家级、省级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的企业，分

别奖励 10万元、5万元。

（二）推进技术标准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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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，分

别奖励 20万元、10 万元、5万元；获得江苏省标准创新贡献奖一

等奖的，奖励 5万元。

2.承担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

员会、分技术委员会和专业工作组（秘书处）工作的，一次性分

别奖励 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。

3.承担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级地方标准和省

级以上团体标准制（修）订，对于第一起草单位，标准经批准立

项后报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，实施发布后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

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 万元、10万元、6万元；对于其他起草单

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、10万元、7万元、3 万元、2

万元。

4.新验收通过的每个省级以上(含)标准化试点建设项目，对承

担单位一次性奖励 5万元；获评省级以上（含）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

的，每个标准一次性奖励 5 万元；企业重点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

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并获得证书的，每个产品一次性奖励 1万

元，同一年度每个企业最多奖励 2万元。

（三）鼓励质量提升

1.获得中国质量奖、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分别奖励 100万元、

50万元；获得江苏省省长质量奖、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的分

别奖励 50 万元、20 万元；获得南通市市长质量奖、南通市市长

质量奖提名奖的分别奖励 50 万元、10 万元；获得启东市市长质

量奖、启东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的分别奖励 20万元、3万元。

2.获评江苏省质量信用 AAA 级、AA 级的企业分别奖励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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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5 万元；首次获评南通市质量标兵的企业奖励 2 万元；首

次获评南通市现场管理良好行为的企业奖励 1万元。

3.通过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等“三合一”体系认证和能

源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分别奖励 5万元，通过节能产品、低碳产

品认证的企业分别奖励 2万元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建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市场

监管局、财政局、发改委等部门为主要成员单位的市质量发展联

席会议制度，负责实施质量品牌建设和技术标准战略的组织领导

和总体推进工作，协调并处理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充分发挥

各方面的积极性，形成联合推动机制。

（二）政策奖励对象。本意见奖励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符合上

述相关规定内容的所有企业、单位和个人。

（三）意见实施时间。本意见施行时间暂定为 2020年 1月 1

日到 2022年 12 月 31 日，原有政府相关奖励意见与本意见不一致

的，按本意见执行；同一项目以最高标准计奖，不重复奖励。

（四）本意见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
市各人民团体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8日印发


